就业奖励申报流程


	符合奖励条件的应届毕业生在毕业年度9月20日前填写《广西警察学院应届毕业生就业奖励申请表》并提交相关有效证明材料，报所在学院审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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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学院审核后在学院网站公开栏公示3天，公示无异议后，加盖学院公章并填写《广西警察学院应届毕业生就业奖励申请汇总表》上报学校大学生就业指导中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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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学校根据每年8月31日的就业数据统计情况，结合相关项目的录用名单，以及各学院汇总上报的申请材料等进行审核，审核后公示3天，公示无异议后，按有关程序发放奖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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